[bookmark: _GoBack]关于调整莎车县城镇供排水价格听证会第二次公  告

为提高政府价格决策的民主性、科学性和透明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政府制定价格听证办法》等有关规定，调整莎车县城镇供排水价格应当采取听证会形式，征求经营者、消费者和有关方面的意见，对制定价格的必要性、可行性进行论证，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现就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听证会举行的时间、地点
时间：拟定2025年12月12日星期五下午16：30-18:30（如有变更另行通知）。
地点：新疆水荣水利发展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四楼会议室（莎车县古鲁巴格路27号）
二、价格调整方案要点
（一）调整目标
持续规范化和标准化城镇供水价格管理，促进城镇供水事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切实推动水资源节约与保护，充分发挥价格杠杆对水资源节约与保护的调节功能，按照“补偿成本、合理收益、公平负担”的原则，实行有偿供水制度，推行计量收费与分类定价，实施定额管理和阶梯水价制度，引导居民节约用水，保障城镇供水工程良性运行。
（二）调整原则
根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城镇供水价格管理实施细则》（新发改规〔2024〕1号）《自治区城镇供水定价成本监审实施细则》（新发改规〔2022〕7号）等文件精神，以成本为基础制定合理的分类用水价格收费标准，并实施定额管理和阶梯水价制度。
（三）成本审核结论
根据《政府制定价格听证办法》《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城镇供水价格管理实施细则》（新发改规〔2024〕1号）《自治区城镇供水定价成本监审实施细则》（新发改规〔2022〕7号）等规定，遵循公平、科学、规范、效率的原则，按照合法性、合理性、相关性、权责发生制等原则，核定莎车县城镇供排水成本情况如下：
1.供水成本
经审核，新疆水荣水利发展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22年至2024年核定供水量为2177.65万立方米，供水总成本为3945.94万元，供水单位成本为1.81元/立方米。
2.污水成本
经审核，新疆水荣水利发展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22年至2024年核定污水处理量为1476.68万立方米，污水处理成本为1709.71万元，污水处理单位成本为1.16元/立方米。
（四）听证方案
1.城镇供水价格调整方案
（1）分类水价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城镇供水价格管理实施细则》（新发改规〔2024〕1号）：制定城镇供水价格，以成本监审为基础，按照“准许成本加合理收益”的方法，先核定供水企业供水业务的准许收入，再以准许收入为基础分类核定用户用水价格。
分类用水到户拟调价格简表（元/立方米）
	分类
	分项
	供水价格
	水资源税
	拟定城镇供水到户价

	居民生活用水
	生活用水
	2.31
	0.06
	2.37

	非居民用水
	行政事业用水、工业用水、经营服务业用水、绿化用水（不含市政绿化用水）
	3.59
	0.06
	3.65

	特种用水
	高档洗浴业、洗车业、纯净水制造
	10.77
	0.06
	10.83

	其他用水
	市政绿化用水、消防用水
	1.2
	0.06
	1.26


注：1.学校教学和学生生活用水、养老机构、残疾人托养机构、托育机构等社会福利场所生活用水、宗教场所生活用水、社区组织工作用房和居民公益性服务设施用水等，按照居民生活类用水价格执行。
2.未包括的行业用水划分，由供水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同级价格主管部门结合实际情况确定。
（2）居民生活用水实行阶梯价格制度
根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城镇供水价格管理实施细则》（新发改规〔2024〕1号）：居民生活用水阶梯水价设置应当不少于三级，级差按 1:1.5:3 的比例执行。参照《关于推进我区城镇居民用水阶梯价格制度的实施意见》（新政办发〔2017〕198号）文件，水量按国家参考值2.6立方米/人/月上浮20%确定即3.12立方米/人/月，以居民家庭用户为单位，家庭户均人口为4人，对超过户均人口数量的家庭可按相关证明相应增加用水量。
居民生活用水阶梯水价表
	档次
	水量标准
	收费标准
	供水价格
（元/立方米）

	第一档
	基本水量
4人×3.12m³=12.48m³
	按规定价格执行
	2.31+0.06=2.37

	第二档
	超出基本水量至两倍期间水量
12.48m³＜月用水量≤24.96m³
	按基础价1.5倍执行
	2.31×1.5+0.06=3.52

	第三档
	超过2倍基本水量的用水量
24.96m³＜月用水量
	按基础价3倍执行
	2.31×3+0.06=6.99


（3）非居民用水实行超定额累进加价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城镇供水价格管理实施细则》（新发改规〔2024〕1号）规定：城镇非居民用水及特种用水实行超定额累进加价制度，水量分为四档：一档为定额和计划用水量以内部分，执行规定的到户自来水价；二档为超出定额和计划用水量20%以内，超出部分在到户自来水价基础上加1倍征收；三档为超出定额和计划用水量20%及以上（含20%）、不足40%部分，超出部分加2倍征收；四档为超出定额和计划用水量40%及以上（含40%），超出部分加3倍征收，并可采取限供或停供等措施。各地在设置定额和计划用水量时，可以参考《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工业和生活用水定额》（新政办发〔2007〕105号）确定用水量分级标准。
拟定非居民用水超定额水价表
	档次
	水量标准
	收费标准
	供水价格
（元/立方米）

	第一档
	基本水量
	按规定价格执行
	3.59+0.06=3.65

	第二档
	超出定额和计划用水量20%
	按基础价2倍执行
	3.59×2+0.06=7.24

	第三档
	超出定额和计划用水量20%及
以上（含20%）、不足40%部分
	按基础价3倍执行
	3.59×3+0.06=10.83

	第四档
	超出定额和计划用水量40%及以上（含40%）
	按基础价4倍执行
	3.59×4+0.06=14.42


拟定特种行业用水超定额水价表
	档次
	水量标准
	收费标准
	供水价格
（元/立方米）

	第一档
	基本水量
	按规定价格执行
	10.77+0.06=10.83

	第二档
	超出定额和计划用水量20%
	按基础价2倍执行
	10.77×2+0.06=21.6

	第三档
	超出定额和计划用水量20%及
以上（含20%）、不足40%部分
	按基础价3倍执行
	10.77×3+0.06=32.37

	第四档
	超出定额和计划用水量40%及以上（含40%）
	按基础价4倍执行
	10.77×4+0.06=43.14


拟定其他用水超定额水价表
	档次
	水量标准
	收费标准
	供水价格
（元/立方米）

	第一档
	基本水量
	按规定价格执行
	1.2+0.06=1.26

	第二档
	超出定额和计划用水量20%
	按基础价2倍执行
	1.2×2+0.06=2.46

	第三档
	超出定额和计划用水量20%及
以上（含20%）、不足40%部分
	按基础价3倍执行
	1.2×3+0.06=3.66

	第四档
	超出定额和计划用水量40%及以上（含40%）
	按基础价4倍执行
	1.2×4+0.06=4.86


2.城镇污水处理费调价方案
根据《污水处理费征收使用管理办法》（财税〔2014〕151号）第十条 污水处理费按缴纳义务人的用水量计征。用水量按下列方式核定：（一）使用公共供水的单位和个人，其用水量以水表显示的量值为准。（二）使用自备水源的单位和个人已安装计量设备的，其用水量以计量设备显示的量值为准；未安装计量设备或者计量设备不能正常使用的，其用水量按照取水设施额定流量每日运转24小时计算。
按照“污染付费、公平负担、补偿成本、合理盈利”的原则，以成本监审结论为依据，兼顾社会承受能力等因素，以非居民弥补居民，参考周边县市情况，拟定污水处理收费标准如下：
1.居民生活用水污水处理费。主要指城镇居民住宅家庭的日常生活用水。目前0.85元/立方米保持不变。
2.非居民用水污水处理费。主要指工业、经营服务用水和行政事业单位用水等。由目前1.44元/立方米调整为1.5元/立方米。
3.特种行业用水污水处理费。主要指洗车、以自来水为原料的纯净水生产、洗浴用水等。由目前5元/立方米调整为6.62元/立方米。
三、听证会参加人员及旁听人员
采取网上公开征集、自愿报名、随机抽取以及行业部门推荐等方式，确定如下听证会参加人员及旁听人员。
参会人员名单
	类 别
	姓    名
	单位/住址

	消费者
	艾尼瓦尔·阿塔
	新疆众仁康医药有限公司莎车县总经理

	
	古丽阿扎提·努尔麦麦提
	莎车顺安物业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员工

	
	布阿未丁·萨比提
	城东街道办事处昆其力克居民

	
	依明尼亚孜·阿吉
	城中街道办巴格其阿勒迪社区居民

	
	托合提·图尔荪
	城中街道办和平社区居民

	
	吾布力·卡斯木
	城中街道办和平社区居民

	
	阿布力克木·艾买尔
	莎车镇亚尔阔恰社区居民

	
	买买提艾力·阿西木
	莎车镇亚尔阔恰社区居民

	
	阿不力米提·阿卜杜拉
	城西街道办前进路社区居民

	
	艾麦尔·麦麦提
	城东街道办友谊社区居民

	
	龙海燕
	莎车县城西街道古鲁巴格社区居民

	
	吾麦尔江·伊米提
	城西街道办建设路社区居民

	
	热木提拉·麦麦提
	城东街道办团结社区居民

	
	怕合尔丁·阿布力米提
	城东街道办老城社区居民

	
	阿布都热西提•吐尔逊
	莎车县环卫公司

	
	依力哈木·吐尔洪
	莎车县托木吾斯塘镇人民政府

	
	努尔艾力•努尔麦麦提  
	莎车县第二教学园区北校

	
	吾尔尼亚孜·苏拉伊曼
	莎车县第十四幼儿园

	
	王强
	莎车县第一中学

	
	如仙古丽·吐尔
	莎车县热合曼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迪丽努尔·阿布都喀迪尔
	格林东方酒店

	
	黄玲
	莎车县新城惠民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米热合巴·塔里甫
	莎车县苑美物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帕尔哈提·依明
	莎车县救助站

	
	古兰拜尔·木明
	莎车县庞安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布麦热木·吐热普
	莎车县腾翔物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经营者
	春天丽
	新疆水荣水利发展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人大代表
	杨玉明
	法工委主任

	政协委员
	王晓林
	莎车县同康医院党支部书记、院长

	政府部门和社会组织
	张建明
	政府办干部

	
	吾尔开西·艾尼
	城市管理局政策法规办主任

	
	王春雷
	住建局房产股主任

	
	张燕
	农村饮水安全工程服务站会计

	
	罗杰
	审计局经济责任审计股股长

	
	马永江
	财政局综合股负责人

	
	艾则孜·阿布来提
	司法局公共法律服务管理股主任

	
	王强
	税政一股副股长、四级主办

	
	李勤勤
	市场监督管理局三级主任科员

	
	吐尔孙古力·卖提库尔班
	莎车镇人民政府干部

	
	何王停
	古勒巴格人民政府科员

	
	马鹏
	城东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委员、副主任

	
	郜小虎
	城西街道办事处发展中心干部

	
	仇娜
	城北街道办事处干部

	
	王长社
	城中街道办事处三级主任科员

	
	李慧芳
	叶尔羌街道办事处四级主任科员

	专家学者
	王文亮
	北京大成（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主任

	旁听人员
	米尔扎提·多力昆
	莎车县钻石商场

	
	布阿加尔·吾司曼
	莎车县乾达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特此公告

                   莎车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5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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